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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危險品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會議上要求政府提交的資料

(第一部分 )

檢控

有關批發商和零售商無牌貯存過量消費品包裝的危險品，當局在

一九九六至二零零零年提出檢控的個案數字如下：

1 9 96 1 9 97 1 9 98 1 9 99 2 0 00

1 1 1 8 1 4 1 2 1 9

2 . 上述個案涉及的危險品包括油漆、稀釋劑、氫氧化鈉溶液、漂白

液和清潔劑。罰款額由 50 0 元至 25 ,0 00 元不等，平均罰款額為 5 , 530

元。

3 . 在檢控政策方面，執行《危險品條例》 (第 2 95 章 )的規定是消防

處其中一項職責。並無規定涉嫌觸犯有關罪行的人必須受到檢控。當

局決定提出檢控前會考慮兩個方面，首先考慮證據方面，然後考慮公

眾利益。每宗個案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假如對某宗個案有疑問，消防

處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消防處只會在合符公眾利益的情況才會提出

檢控。對於輕微罪行，消防處會考慮就違例事項向違例者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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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便其作出補救。假如違例者仍不糾正違例情況，消防處便會考

慮提出刑事檢控。

風險評估

4 . 我們曾自行及透過顧問廣泛搜尋資料，以探討過量貯存消費品包

裝和未經處理的危險品分別潛在的危險，但沒有發現本港或海外國家

就這方面進行的全面科學性研究。不過，正如我們在“對香港零售管

理協會所提意見的回應”一文第 4 段解釋，某種物質會否根據《國際

海運危險貨物規則》歸類為危險品，會按其性質和特性決定。如屬危

險品，則該物質是大量貯存抑或貯存在消費品內，會影響適用的管制

措施。

5 . 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貯存和運送危險物質須受發牌制度管制，除

非所貯存或運送的危險物質低於特定限量 (豁免限額 )。我們正檢討不

同危險品的適當豁免限額，並打算建議於擬備中的附屬法例內，全面

提高貯存和運送危險品的豁免限額。在檢討的過程中，我們會考慮過

去多年來消防安全措施所作的改善及有關物質的相對危險程度。

6 . 我們曾在“對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所提意見的回應”一文第 9 段解

釋，我們正審慎考慮能否在建議的全面增幅以外，進一步提高貯存及

運送納入《危險品條例》管制範圍的家用化學品的豁免限額。為協助

進行檢討，我們已委託顧問更深入評估在零售市場售賣的消費品包裝

危險品的危險程度，並對這些產品的豁免限額作出適當建議，以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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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可行措施，改善對這些產品的現有管制。有關研究可望於二零零一

年中完成。

7 . 同時，我們會繼續與業界緊密磋商，以便識別消費品之中的危險

品，並與他們商討如何在附屬法例中制訂合理的管制措施，以確保在

保障公眾安全和方便營商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為方便說明，我們把一

些已歸類為危險品的常見消費品、現行附屬法例對這些危險品所訂的

豁免限額，以及現正考慮中就消費品包裝的危險品建議的新訂豁免限

額，表列於附件 A。我們最終在修訂附屬法例時提出的建議新訂豁免

限額，會考慮到顧問研究及與業界進行進一步磋商討論的結果。

免責辯護條文

8 . 《危險品條例》第 6 條禁止任何人製造、貯存、運送或使用任何

危險品，但根據牌照規定或但書所開列的若干具體情況則不在此限。

有關罪行涉及嚴格的法律責任。我們曾進行詳細檢討，研究是否有需

要訂立以作出應盡的努力為理由的免責辯護條文。我們認為《危險品

條例》的目的是保障公眾安全，這是備受社會人士關注的課題。因

此，根據公共政策把有關罪行訂為須負上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理據

充分。我們信納施加嚴格的法律責任，可鼓勵有關人士提高警覺，以

防作出法例禁止的行為。自現行的《危險品條例》於一九五六年制定

以來，這個做法對實踐《危險品條例》的目標成效顯著。我們認為附

屬法例所訂立的豁免限額條文，已大大減輕罪行條文對一般人士所帶

來的影響。換言之，一般私人使用屬危險品的日常用品，不大可能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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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 6 條的管制範圍內，因為當中涉及的數量不大可能超出附屬法例

所 訂 明 的 豁 免 限 額 ， 特 別 是 在 建 議 放 寬 豁 免 限 額 之 後 (見 上 文 第 6

段 )，超出限額的可能性更低。此外，在附屬法例訂明的詳細管制措

施中，已訂有特別的免責辯護條文，請參閱附件 B 所載的《危險品

(一般 )規例》第 1 7 9 及 180 條。我們認為無須改動現行的法定架構，

就主體條例第 6 條訂立以作出應盡的努力為理由的免責辯護條文。

9 . 一俟《 20 00 年危險品 (修訂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以及稍後對附

屬法例作出修訂後，我們便會加強宣傳，提醒業界《危險品條例》經

修 訂 後 的 適 用 範 圍 。 要 特 別 一 提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新 增 的 第 5 A

條，消防處處長及海事處處長會發出工作守則，為經修訂的條例所訂

立的規定，提供實務指引。

豁免限額條文及相關管制措施

1 0 . 我們在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後，已仔細研究條例草案建議新訂第

5 ( 1 ) ( b )及 (b a )條的賦權條文。為確保賦權條文涉及的範圍廣泛，可顧

及所有 預計有需要給予豁免的情況，我們會按需要和在適當的情況

下，考慮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 1 . 我們亦已研究應否在主體條例或附屬法例內，訂明對消費品包裝

的危險品所施加的管制措施細則。我們認為《危險品條例》的現行立

法架構理想，並與許多其他條例的立法架構一致，即當中訂明管制制

度的原則及重要特點的主要條文載於主體條例之中，而主要屬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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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管制措施細則，則載列於附屬法例之中。基於原則考慮，我們認

為對消費品包裝的危險品採取不同的立法處理方式，並不恰當，故建

議不修改在附屬法例中臚列管制措施細則的現行安排。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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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費品形式包裝的危險品

根 據 修 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建 議

用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的 危 險 物 品 的 分 類 ‡ ‡及 考 慮 中 的 新 豁 免 限 額

( 3 )

產 品

( 1 )

根 據 現 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訂

立 的 分 類 ‡及 豁 免 限 額

( 2 )

零 售 店 舖

( a )
一 般 貨 倉

( b )

1 . 煙 霧 劑 （ 用 石 油 氣 作

推 進 劑 除 外 ）

（ 例 如 ： 氣 體 殺 蟲

劑 、 噴 髮 膠 等 ）

第 二 類

二 個 氣 瓶

第 2 類

!  有 毒 /腐 蝕 性 的 ： 無 豁 免 限 額
（ 甚 少 以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

!  易 燃 的 ： 1 3 0 升

!  其 他 ： 3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

第 2 類

!  有 毒 /腐 蝕 性 的 ： 無 豁 免 限 額
（ 甚 少 以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

!  易 燃 的 ： 4 5 0 升

!  其 他 ： 1 , 0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

2 . 膠 黏 劑 類 、 膠 水 、 接

合 劑 類 等 ( 含 易 燃 液

體 )

第 五 類

2 0 升

第 3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5 0 0 毫 升 ）

第 3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5 0 0 毫 升 ）

3 . 消 毒 火 酒 或 塗 改 液 、

指 甲 油 、 金 屬 擦 光 劑

等 (含 易 燃 液 體 )

第 五 類

2 0 升

第 3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5 0 毫 升 ）

第 3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5 0 毫 升 ）

4 . 香 料 製 品 （ 含 易 燃 液

體 ）

第 五 類

2 0 升

第 3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5 0 毫 升 ）

第 3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5 0 毫 升 ）

                                

∗  「 容 量 」 一 詞 在 第 (2)、(3)(a)及 (3)(b)欄 中 乃 指 每 個 容 器 的 最 高 儲 存 量 。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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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修 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建 議

用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的 危 險 物 品 的 分 類 ‡ ‡及 考 慮 中 的 新 豁 免 限 額

( 3 )

產 品

( 1 )

根 據 現 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訂

立 的 分 類 ‡及 豁 免 限 額

( 2 )

零 售 店 舖

( a )
一 般 貨 倉

( b )

5 . 飲 用 酒 精 第 五 類

!  如 在 全 部 有 自 動 滅 火 花 灑 裝
置 保 護 的 樓 宇 內 貯 存 或 使

用 ：  1 2 , 5 0 0 升

(容 量 :不 超 過 5 升 )

!  如 在 未 全 部 有 自 動 滅 火 花 灑
裝 置 保 護 的 樓 宇 內 貯 存 或 使

用 ：  6 , 2 5 0 升

(容 量 :不 超 過 5 升 )

!  如 在 任 何 樓 宇 內 貯 存 或 使

用 ：  2 , 5 0 0 升

(容 量 ： 超 過 5 升 ）

第 3 類

與 第 ( 2 )欄 同

第 3 類

與 第 ( 2 )欄 同

6 . 農 葯 （ 易 燃 的 ） 第 五 類

2 0 升

第 3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

第 3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

7 . 農 葯 （ 有 毒 的 ） 第 四 類

五 氯 苯 酚 ： 5 公 斤

第 6 . 1 類

5 0 0 升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公 斤 ）

第 6 . 1 類

1 , 7 5 0 升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1 升 /公 斤 ）

8 . 合 成 樟 腦 不 被 列 為 危 險 品 第 4 . 1 類
1 , 0 0 0 公 斤 （ 非 薄 片 或 粉 末 形 式 )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第 4 . 1 類
3 , 5 0 0 公 斤 （ 非 薄 片 或 粉 末 形

式 ）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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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修 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建 議

用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的 危 險 物 品 的 分 類 ‡ ‡及 考 慮 中 的 新 豁 免 限 額

( 3 )

產 品

( 1 )

根 據 現 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訂

立 的 分 類 ‡及 豁 免 限 額

( 2 )

零 售 店 舖

( a )
一 般 貨 倉

( b )

9 . 臭 丸 第 八 類

5 0 公 斤

第 4 . 1 類
1 , 0 0 0 公 斤 （ 非 薄 片 或 粉 末 形 式 )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第 4 . 1 類
3 , 5 0 0 公 斤 （ 非 薄 片 或 粉 末 形

式 ）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1 0 . 漂 白 粉 （ 按 質 量 含 氯
量 相 等 於 1 0 % 或 以

上 ）

第 四 類

2 5 0 公 斤

第 5 . 1 類

1 , 0 0 0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第 5 . 1 類

3 , 5 0 0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1 1 漂 白 水 （ 按 質 量 含 氯

量 相 等 於 1 0 %或 以 上
或 酸 鹼 值 ≧ 1 1 . 5）

第 四 類

2 5 0 升

第 8 類

1 , 0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第 8 類

3 ,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1 2 . 雙 氧 水 第 七 類

!  濃 度 超 過 3 5 %但 不 超 過 6 0 %
的 溶 液 ： 無 豁 免 限 額

!  濃 度 超 過 6 %但 不 超 過 3 5 %
的 溶 液 ： 2 5 升

第 5 . 1 類

!  過 氧 化 氫 水 溶 液 ， 含 不 少 於
2 0 %但 不 大 於 6 0 %的 過 氧 化 氫
（ 必 要 時 加 穩 定 劑 ） ： 2 0 0 升

(容 量 :不 超 過 2 5 0 亳 升 )

!  過 氧 化 氫 水 溶 液 ， 含 不 少 於
8 % 但 少 於 2 0 % 的 過 氧 化 氫

（ 必 要 時 加 穩 定 劑 ） ： 5 0 0 升

（容量：不超過 250毫升）

第 5 . 1 類

!  過 氧 化 氫 水 溶 液 ， 含 不 少 於
2 0 %但 不 大 於 6 0 %的 過 氧 化
氫 （ 必 要 時 加 穩 定 劑 ） ：

7 0 0 升

(容 量 :不 超 過 2 5 0 亳 升 )

!  過 氧 化 氫 水 溶 液 ， 含 不 少 於
8 %但 少 於 2 0 %的 過 氧 化 氫
（ 必 要 時 加 穩 定 劑 ） ： 1 , 7 5 0
升

(容量：不超過 25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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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修 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建 議

用 消 費 品 形 式 包 裝 的 危 險 物 品 的 分 類 ‡ ‡及 考 慮 中 的 新 豁 免 限 額

( 3 )

產 品

( 1 )

根 據 現 時 《 危 險 品 條 例 》 所 訂

立 的 分 類 ‡及 豁 免 限 額

( 2 )

零 售 店 舖

( a )
一 般 貨 倉

( b )

1 3 . 苛 性 鉀 （ 液 體 清 潔

劑 ）

第 三 類

5 0 升

第 8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第 8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1 4 . 苛 性 鈉 （ 液 體 清 潔

劑 ）

第 三 類

5 0 升

第 8 類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第 8 類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1 5 . 氨 溶 液 ， 按 質 量 含 氨
量 超 過 1 0 %但 不 超 過
3 5 % （ 例 如 ： 起 臘

水 、 清 潔 劑 等 ）

第 四 類

5 0 升

第 8 類

1 , 0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第 8 類

3 ,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升 ）

1 6 . 潔 廁 劑 、 通 渠 劑 、 瓷
磚 清 潔 劑 、 焗 爐 清 潔

劑 等

第 ㆔ 類

!  氫 氯 酸 (鹽 酸 ， 酒 精 鹽 )： 2 5
升

!  硫 酸 (濃 度 不 少 於 1 0 % )： 1 0
升

!  硝 酸 ： 1 0 升

第 8 類

!  氫 氯 酸 （ 鹽 酸 ， 酒 精 鹽 ） ：
5 0 0 升

!  硫 酸 ， 含 酸 不 超 過 5 1 %： 5 0 0
升

!  硝 酸 ， 發 紅 煙 的 除 外 ， 各 種
濃 度 的 ： 5 0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升 ）

第 8 類

!  氫 氯 酸 （ 鹽 酸 ， 酒 精 鹽 ） ：
1 , 7 5 0 升

!  硫 酸 ， 含 酸 不 超 過 5 1 %：
1 , 7 5 0 升

!  硝 酸 ， 發 紅 煙 的 除 外 ， 各 種
濃 度 的 ： 1 , 7 5 0 升

（ 容 量 ： 不 超 過 2 升 ）

1 7 . 防 蟲 餅 （ 按 質 量 含 對
二 氯 苯 量 超 過 9 0 %）

第 四 類

2 5 公 斤

第 9 類

2 , 0 0 0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第 9 類

7 , 0 0 0 公 斤

（ 容 量 ： 不 超 過 3 公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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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類 壓 縮 氣 體 ‡ ‡ 第 2 類 氣 體

第 三 類 腐 蝕 性 物 體 第 3 類 易 燃 液 體

第 四 類 有 毒 物 體 第 4 . 1 類 易 燃 固 體 、 自 反 應 物 質 及 固 體 退 敏 爆 炸 品

第 五 類 發 出 易 燃 蒸 發 氣 的 物 質 第 5 . 1 類 氧 化 物 質

第 七 類 強 力 助 燃 劑 第 6 . 1 類 有 毒 物 質

第 八 類 隨 時 可 能 燃 燒 的 物 質 第 8 類 腐 蝕 品

第 9 類 雜 類 危 險 物 質 和 物 品

L : \ B - D I V \ D R A F T S \ A S B 2 \ D G O \ B I L L S C O M \ P a c k _ c . D O C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BLIS ON
INTERNET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

章： 295B 標題： 危險品（㆒般）規例 憲報編號：

規例： 179 條文標題： 與貨倉擁有㆟及承運㆟有與貨倉擁有㆟及承運㆟有與貨倉擁有㆟及承運㆟有與貨倉擁有㆟及承運㆟有

關的特別免責辯護關的特別免責辯護關的特別免責辯護關的特別免責辯護

版本日期： 30/06/1997

任何貨倉擁有㆟或承運㆟以該身分行事而被控本規例所訂與任何盛器所載物品、任何

危險品的內包裝或任何該等內包裝的標籤有關的罪行，如表明並令法庭信納他不知道

該盛器所載物品的真正性質，或注入該盛器的方式或程度，或該等物品的內包裝的真

正性質或標籤（視屬何情況而定），而即使他作出合理的努力亦不可能知道，則不得被

定罪。



BLIS ON
INTERNET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

章： 295B 標題： 危險品（㆒般）規例 憲報編號：

規例： 180 條文標題： 與危險品的運輸有關的特與危險品的運輸有關的特與危險品的運輸有關的特與危險品的運輸有關的特

別免責辯護別免責辯護別免責辯護別免責辯護

版本日期： 30/06/1997

任何㆟被控本規例所訂與運送、貯存或包裝危險品有關的罪行，如表明並令法庭信納

他正在運送、貯存或包裝危險品作其個㆟合理用途，而該等危險品的分量只夠此用途，

或該等危險品的運輸是供交付他㆟作個㆟合理用途，而分量只夠此用途，則不得被定

罪。


